说明：　
　学科综合考试和成绩评定由考试委员会组织进行。
１．考试委员会成员
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三位以上（含三位）专家组成，导师不能担任考试委员会主席，但可以作为委员。考试委员会可设秘书一名，负责记录和录音等具体事物．考试委员会的组成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批．
２．综合考试方式与内容

在组织学科综合考试前，考试委员会的成员要充分了解博士生的培养计划和科研情况，并拟定考试提纲或试卷。内容包含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（含相关学科知识），应能考核博士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考试方式：笔试或口试均可，但口试要记录并录音。
３．综合考试结束后试卷、记录材料作为教学挡案交由院系保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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